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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贝马斯的辩证法思想蕴含在他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中。如果说主体的形而上学化是现代

性哲学话语的轴心，那么哈贝马斯则基于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反思，建构了以主体间的话语商谈

和对话交往为内涵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哲学话语。哈贝马斯以主体间的道德对话和政治商谈为切入

点，实现了辩证法的语用学转向，推动了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为形而上学服务的真理逻辑向谋求伦理

和政治共识的实践逻辑的转变。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是对辩证法在对话中寻求共识

的实践智慧的当代发展，深化了辩证法的现代性意蕴的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阐释

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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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往往被认为脱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在阿多诺那里达到顶峰的辩证法传

统[1]。实际上，哈贝马斯的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现代性理论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哈贝马斯强调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拒斥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方案的失败，恰恰相反，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
[2](1)。他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对主体形而上学及其现代性规范意义的反思与重建，为在现代性的哲学话

语中建构当代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提供了重要契机。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道德

意识与交往行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

论》等著作中，哈贝马斯以反思现代性的本质及其主体性原则为切入点，以达成主体间的道德对话和

政治商谈为轴心，将辩证法嵌入对于现代道德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的探讨中，深入阐释了商谈伦理对

启蒙道德规范性的重建以及当代公共领域公共性的重构等议题，开辟了推进辩证法存在方式和理论形

态研究的后形而上学路径。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透过主体间的伦理对话和政治协商，

彰显了辩证法作为对话逻辑和实践智慧的真实意蕴，为激活辩证法的当代解释力和思想力打开了一个

可能性空间。 

 

一、现代性批判与辩证法：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哈贝马斯的辩证法思想与他的现代性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他的现代性理论又奠基于他对自启

蒙以来主体性形而上学原则的考察。哈贝马斯认为，阐释现代性的本质首先需要反思理性主体的形而

上学本质。韦伯提出的现代性精神内核是合理性的观点对于把握现代性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他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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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个理性主义对传统社会的解神秘化或祛魅的过

程，也就是赋予现代社会一种“合理性”的过程。“合理化”的现代社会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世界

图景，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世俗文化[2](1)。 

以韦伯关于现代性与合理性的内在联系为出发点，哈贝马斯提出，解析现代性的本质必须深入西

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之中。既然现代性意味着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塑造，那么反

思和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逻辑就非常必要。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现代性的自我理解总是

被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营造出的理性形而上学模式所遮蔽。这种理性形而上学模式一方面将现代性从欧

洲理性主义的起源分离出来，将其描绘为一种人类普遍趋向的社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切断了现代性

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历史性联系，将现代性从一种进化论的角度理解为非历史的永恒观念[2](2−3)。结

果，这种理性形而上学模式看似捍卫了现代性，实则将现代性推向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相对化陷阱之

中。因为，如果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联系被切断，那么它也就成为一种没有根基的独立发展

的过程，进而也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丧失了发展和完善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

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的价值在于，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始终扎根于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之中，从现代性

的基本原则本身出发去反思和认识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视域中的现代性是一个时代性或历史性的概念。黑格尔提出了将现代性放

在哲学思想中加以把握的任务，使得对于现代性的认识首次超越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历史性经验

而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而黑格尔从哲学高度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的切入点正是主体性原则。“黑格尔

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

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因此，有关现代的最初探讨，即包含着对现代的批判。”[2](19−20)

因此，只有深入主体性原则内部才能揭示现代性的本质和困境。 

对于黑格尔而言，现代性本质上是将自我意识及其蕴含的主体性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信仰、道

德、经济和艺术的构建原则。然而，自我意识从理性的总体结构的角度看只是一种有限的力量，它无

法承担起这种无限的或绝对的任务，它所谓对于建构起来的世界图景的自信，本质上是一种“镜像”

式的“自恋”或自我投射。黑格尔强调主体性原则作为有限原则对于现代社会的全面建构，所引发的

根本问题在于使得在现代社会设想一种整全或总体的生活成为不可能。换言之，在主体原则视域中分

裂的主客观世界使得人与知识、信仰、道德、艺术、自然的关系陷入分裂状态。这种分裂状态在哲学

层面表现为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精神、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因此，以自我意识为内核的主体性原则

必须重审自身作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基础的合法性。 

哈贝马斯认为，对于这种合法性的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经历了从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视角到后期

的理性主义视角的转变。“起初，黑格尔和荷尔德林以及谢林一道主张从神话诗意角度去调和现代性。

他们的这种观点无疑还坚信早期基督教和古代的历史示范性。只有在耶拿期间，黑格尔才用自己的绝

对知识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使他能够摆脱陌生的样本，超越启蒙的结果，即超越浪漫艺术、理

性宗教和市民社会。”[2](26)对于青年黑格尔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角度突破主体性冰冷的理性自

主，哈贝马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黑格尔这一时期找到了从现代性内部重建现代性的一条正确路径，

“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被(最广义)主体间的交往中介所取代。生动的精神是建立一种共同性的媒

介，在这种共同性当中，一个主体既懂得与其他主体取得一致，又能够保持其自我。主体的个体化是

交往受到阻碍的动力，而这种交往的终极目的是重建伦理关系”[2](35−36)。然而，他不无遗憾地指出，

由于青年黑格尔对于伦理总体性的理解仍然局限在“民众宗教的观念”中，这就决定了他无法从理性

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角度理解伦理总体性，导致他不仅错失了从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出发重建现

代性的规范性基础的契机，而且走向了依靠主客体同一的绝对精神克服伦理总体性缺失的现代性精神

危机之路。“无论原始基督教和古希腊城邦的伦理是如何完整有力，它们都不能为内部发生分裂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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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提供一种准则。这或许就是黑格尔为何没有深入挖掘他早期著作中的交往理性的原因，也是他在

耶拿时期从主体哲学角度抛弃古代基督教模式、发展绝对概念的缘故。”[2](36−37) 

黑格尔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诊断虽然错失了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契机，但是却从辩证法的角度为现代性

的自我理解开辟了新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在黑格尔之前，

卢梭、康德等人已经从启蒙理性内部对启蒙展开了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始终没有将辩证法融入其中，或

者说，他们都没有试图从主体性内部开显出一种主体间性的现代性向度。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对于现

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考察，就在于他强调不能仅仅将启蒙理性及其主体性原则局限在认识和道德领域，

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一个以辩证方式存在的总体性原则。只有在这种总体性原则下，主体性原则作为现代

性的规范性基础才不会局限于一种意识内在性的自我认知和道德义务论的自我设定，而是在个体理性与

普遍理性、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将作为认识对象和伦理要素的他者引到现代性方案的构建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的现代性思想做了以下判断：“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

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

理性之间的格局凸显出来。黑格尔自己最后又打破了这个格局，因为膨胀成绝对精神的合理性把现代

性获得自我意识的前提给中立化了。这样，黑格尔就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结果，在他之

后，只有以更温和的方式把握理性概念的人，才能处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2](51)这里所谓的“更

温和的方式”，就是指不再通过引入高于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主体来克服人类主体的绝对化，而回到

对主体自我意识本身的改造。对于主体自我意识本身的改造，遵循的仍然是“从主体性内部克服现代

性的主体性原则”的思路。由此，哈贝马斯强调，重构现代性的规范性基础要回到青年黑格尔的关于

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因为，在那里主体性尚未被完全绝对化，主体性仍然保留着从形而上学主体性走

向后形而上学主体间性的空间，辩证法理论形态也保留着从形而上学的真理逻辑转向后形而上学实践

逻辑的可能性。 

纵观哈贝马斯对于黑格尔现代性观念的考察，我们看到，一方面，他强调黑格尔通过深入西方理

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在时间意识与合理性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从而打破了现代性与合理性

之间的稳固联系，为重审现代性的本质及其限度引入了新的视角，提出了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是主体性

问题；另一方面，他强调黑格尔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路径走向了歧途，这就是引入了绝对精神的同

一性原则来克服主体性原则，使得主体性所蕴含的开放性和建构性被窒息。现代性问题既在黑格尔哲

学中被自觉到，也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封闭起来了。 

那么究竟应如何建构现代性的规范性基础呢？哈贝马斯认为，路径只能是重新回到被黑格尔放弃

的主体间活动中。因为，只有在主体间的活动中，主体的目的理性才得以被保持，同时又避免被某种

外在于主体的绝对精神或宏大叙事所遮蔽。虽然黑格尔认识到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必然导致主体与现

实生活世界联系的割裂，并试图构建一种主体与自然、社会、信仰、道德、审美相统一的伦理总体性，

但是由于他对于实现这个伦理总体性路径的选择走向了以绝对理性的目的消解自我意识的目的，所以

他在自觉认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同时也错失了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契机。与之不同，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主体间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以此为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构建一种新的规范性。

在他看来，“客观认识的范式必须被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理解范式所取代。黑格尔和马

克思没有完成这样的范式转换”[2](347)。 

可见，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从伦理总体性的角度重新为现代性的主体性奠定规范性基础，而且在

于从现代性的主体性内部去实现这种伦理总体性。从哈贝马斯的论述来看，他所强调的路径是要激活

现代性主体自身所具有的“言语”和“行为”能力。因为，只有这个能力能够体现主体是一个以目的

理性为标志的主体，而不是某种他者的工具或目的。换言之，只有充分实现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的主体

性原则的目的理性，才能从认知主体转向实践主体，才能设想主体之间在“言语”和“行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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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构建现代性的伦理总体性。 

综上所述，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和克服现代性的困境，必须回到对于现代性的

主体性原则的反思。而对于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反思，又必须回到对黑格尔辩证法与现代性批判关

系的考察。基于这种考察，哈贝马斯提出了在“言语对话”和“交往行为”中既保留主体性又开创主

体间性的后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从而为克服主体性原则的膨胀造成的伦理总体性丧失开辟新的路

径。梳理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的本质及其规范性基础的理解，为我们进一步阐释他的辩证法思想奠定

了基础。哈贝马斯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在重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背景下提出的。通过强调语言和话语在

理性主体的交往活动中的意义，哈贝马斯实现了辩证法的语用学转向，推动了辩证法理论形态从为形

而上学服务的真理逻辑向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谋求伦理和政治共识的实践逻辑的转变。 

 

二、作为商谈伦理的逻辑与辩证法的语用学转向 
 

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奠基于交往行为理论，而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首先是对主体性

理解的意识哲学范式和生产哲学范式的超越。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哲学和生产哲学范式都没有在一

种现代性的“反话语”的意义上理解主体性。所谓“反话语”，是指既关注主体在生活世界中的话语

和言谈行为的主体性意义，也关注这种主体性意义所具有的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 

因此，主体之间“沟通”或话语商谈的行为模式的引入，首先瓦解的是意识哲学范式和生产哲学

范式中主体对于客体的“特权”。因为“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

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

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人际关系”[2](347−348)。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际关系”打破了以往主体性所具有的

先验特征或“第一人称”的“独白”模式，而通过“言语”“听众”和“在场的其他人”之间的视角相

互约束和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人称代词系统”，进而实现在这样一种交往行为场域中不同人称之

间的视角相互转换[2](348)。于是，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在言语和交谈过程中的创立，不仅构建了一种平等

对话的主体间关系，而且对于主体的自我认知也产生了内在影响。“语言互动参与者的这种立场也使得

主体与自身的关系不同于观察者面对世界中的实体所采取的纯粹客观化的立场。如果在观察者的视角

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时，自我关系在先验−经验层面上的强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这时，主体

才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对整个世界的主宰，或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出现在世界上的实体。”[2](348) 

在这个意义上，交往行为范式对于主体作为对话参与者角色的构建，实现了从主体性内部对于主

体性的突破。它克服了主体性仅仅从自身出发去反思或改造物质实体的困难，避免了主体的先验化或

绝对化。“一旦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获得了优势，也就不会再存在这样一种选择了。这样的话，

自我就处于一种人际关系当中，从而使得他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

系。”[2](348)这样一种“他者的视角”的引入，有效避免了主体的客观化或绝对化的问题，自我意识总

是在这种话语交谈中深入地进入现实生活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既是生活世界的产物又是生活世

界的构建者。“互动参与者也就不再是作为原创者，不再能够借助有力的行为来控制环境，而是作为

传统的产物(他们身处传统之中)、团结的产物(他们属于团队的群体)、社会化过程的产物(他们是在社

会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2](350)由此，哈贝马斯提出，要想实现对于交往行为参与者与生活世界关系

的这样一种理论自觉，关键在于引入一种对于语言理解的新视角，即“形式语用学”的视角。 

“形式语用学”所欲解决的直接问题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在这个传统中，通过

断言理性的逻辑就是事物自身存在的逻辑，知识的本质被看作是理性对于客观事物的想象或构建的结

果。“主体可以用他的想象或命题与‘世界’建立联系，而‘世界’一直被认为是对象或现存事态的

总体。客观世界被认为是一切断言命题的对应物。”[2](365)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如果仅仅就其在主体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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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的关系意义而言固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当主体与主体或人与人的关系也

被纳入这个知识体系中，或者说道德规范性和政治交往的正当性被纳入这个体系中，那么这种“逻各

斯中心主义”所蕴含的独白或独断的封闭逻辑，就无法真实或宽容地对待第三人称的他者，其知识论

意义上的封闭性无法为道德和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和审美生活的丰富性留有余地。“我们一旦把知识看

作是以交往为中介的知识，那么，理性所要衡量的就是，负责的互动参与者能否把主体间相互承认的

有效性要求作为自己的取向。交往理性发现，其标准在于直接或间接兑现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

主观真诚性以及审美和谐性等有效性要求所使用的论证程序。”[2](366−367) 

“形式语用学”的引入就是想通过对知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内在批判，超越将知识作为语言的真

值运用的“语义学”传统，而为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从独白走向对话、从蔑视走向承认奠定基础。这是一

种“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论证形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即用一种语用学的论证逻辑，来明确一种程序主

义的理性概念。由于包含了道德−实践内涵和审美−表现内涵，这个理性概念要比局限于工具−认知因素

的目的性理性概念更加丰富多彩；它是建立在言语有效性基础上的理性潜能的体现。这种交往理性让我

们回想起古老的逻各斯思想，因为它包含着一种话语所具有的非强制性的一体化力量和共识力量”[2](367)。 

基于以上梳理，我们看到，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意识哲学和生产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行为范

式，再从真值“语义学”转向形式“语用学”，哈贝马斯在推进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深度反思的

同时，也逐步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积极建构。这一建构的内在逻辑是从主体性内部突破主体

性的形而上学先验逻辑和独白逻辑，拯救和构建现代性的对话和交往向度。由此，哈贝马斯在后形而

上学语境下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重构现代性方案的意义上，为重新理解辩证法的理论本性及其

当代形态引入了新的路径。哈贝马斯通过引入“他者的视角”，实现了对于意识主体和劳动主体的交

往行为理论的改造，进而通过强调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语用学前提，开启了在主体与他者之间理解辩证

法作为一种对话逻辑和实践智慧的独特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真实切中了“从

形而上学的独断中拯救‘他者’维度”这一辩证法的“现代性课题”[3](6)。 

哈贝马斯从“形式语用学”的角度对于辩证法作为实践智慧的阐释，首先体现在他的商谈伦理

(Discourse Ethics)思想中。辩证法作为一种在对话中揭示对方话语矛盾的论辩术，对话和言谈既是辩

证法的原初形式，也是基本原则。然而，这一形式和原则随着以柏拉图主义为内核的西方形而上学传

统的诞生而被遮蔽和扭曲。自由主体之间的对话和言谈被形而上学的自我证明和自身认知所取代，辩

证法从对话和交往的逻辑转变为独白和独处的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了对话和言谈维度的辩证法，

其原初蕴含的寻求伦理商谈和政治共识的实践维度也被遮蔽了。 

结果，辩证法原初具有的开放性和批判性品质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被扼杀了。在这个意义上，

阿多诺提出了重新唤醒被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窒息的辩证法的否定性，强调回到作为“非同一性”逻

辑和“反体系”的辩证法[4](2)。哈贝马斯虽然与阿多诺在如何理解现代性和重建现代性的问题上存在

分歧，但是在探讨辩证法的当代理论形态问题上，二者却秉持了共同的思想原则，即追求一种后形而

上学语境中的辩证法合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的思路是在主体间的话语商谈和言语行为交往中，将

辩证法理解为一种伦理商谈逻辑和实践智慧。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现代道德哲学语境下开创出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性形式和

道德哲学理论形态，是因为商谈伦理是一种蕴含着辩证法实践智慧和张力精神的道德理论。哈贝马斯

强调，商谈伦理学奠基在“U”原则和“D”原则两个基本原则之上。所谓“U”原则(普遍原则)，是

指一种道德规范能够发挥效力，这意味着它所造成的“后果和相关作用对于遵守它的人们是可以预

期的，并且这个规范能够满足受影响的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所以它必须让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自由

地接受”[5](120)。所谓“D”原则(商谈原则)，是指“每一个有效的规范为了得到所有人的认可，都必

须关心这些规范的相关者是否能参加关于这个规范的实际讨论”[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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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谈伦理学的这两个基本原则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确保道德规范适用的前提是“U”原则，

但是真正决定道德规范适用的是“D”原则。因为道德规范得以可能的前提，必须是每个道德规范的

参与人都能够从自身的处境和利益出发，“自由”地“认可”这种道德规范。要做到这一点，“D”原

则所蕴含的个人之间通过“对话”而实现的“话语交往”和“道德商谈”就显得尤为重要。可见，正

是基于对道德主体辩证存在方式的语用学重构，商谈伦理学才能在道德普遍主义和道德功利主义之间

超越道德独断论和道德怀疑论，构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理论。在这个意

义上，商谈伦理学在其直接理论形态上是一种道德哲学理论，但是在其内在的方法论精神上则也可以

理解为一种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即作为道德对话或商谈逻辑的辩证法。 

不同于阿多诺等后形而上学思想家对于辩证法的阐释主要关注辩证法的否定性或非同一性向度，哈

贝马斯在商谈伦理思想中构建的辩证法旨在重构辩证法新的肯定性或同一性。换言之，在确保辩证法的

两极对立的对话和张力精神被充分保留的前提下，寻求对立双方的平等交往和价值对话，以此为辩证法

作为实践智慧的肯定性向度留有空间和可能性。这是哈贝马斯的辩证法理论不同于后现代主义之处。 

如果说在区别于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辩证法的理论特征是一种内涵逻辑，那么辩证法的内涵实际上

总是与其形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在哈贝马斯的对话形式的辩证法语境下探讨辩证法的当代实

践智慧及其形态时，辩证法作为内涵逻辑的内涵在这种对话形式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形而上学

转变为道德共识和政治交往，进而辩证法作为实践智慧的旨趣也从追问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转向追

问在道德和政治的共同生活中人们何以超越分歧达成和解与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存在方式

和合理形态经由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反思和重构，实现了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重新从私人领

域的概念游戏回到公共领域的实践智慧。 

综上，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虽然致力于为现代道德生活构建一种普遍道德原则，但是因为他

对于这一普遍道德原则的理解以及对于这一普遍道德原则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的设计，是建立在对于

主体的交往行为和话语商谈的基础之上的，蕴含着对于行为主体之间的话语对话和言语交谈的辩证关

系的理解，所以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视为是对辩证法作为对话和交往逻辑的当

代发展。透过对于主体交往行为的语用学建构，哈贝马斯从话语逻辑的角度为辩证法在当代走出形而

上学对其作为实践智慧的束缚，为拯救和重塑辩证法的实践哲学意蕴，开辟了新的路径。 

 

三、社会公共性的重建与辩证法的政治哲学意蕴 
 

哈贝马斯基于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辩证考察，立足于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现代性规范性基础的重

构，从理论上回应了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合理形态与可能形式。他所实现的辩证法理论的语用学转向，

不仅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哲学意蕴，而且蕴含着重建现代社会生活公共性的规范性基础的政治哲学意蕴。 

哈贝马斯提出，体现现代社会生活公共性的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典型

形式即资产阶级社会，能够通过理性的讨论或商谈形成公共意见。公共意见作为一种既体现私人利益

诉求又秉持公共原则的意见形式，既可以有效避免国家的官僚制度及其权力的滥用对私人利益的侵

犯，又能够避免个人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陷入永无止境的冲突和争执之中。然而，这种自由主义模式中

的公共领域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本质而无法适应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状况。加

之随着报刊和宣传的扩散，公共领域的范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远远超出自由主义模式中的资产阶级

社会生活的范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方式的多样化，使得自由主义模式中对于公共领域的

“意识形态”形象破产，诊断公共领域的当代困境和重构公共领域的合理形式，是当代公共领域及其

公共性研究的重要课题。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当代困境的分析，一方面强调公共领域的现代诞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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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从传统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一元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结果，从而实现了

从依附性公共领域向独立性公共领域的转变；另一方面强调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虽然在资产阶级

社会的现实语境中构建了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形象，即作为与私人领域截然对立的公共领域的“独

立性”外观，然而由于这个模式本身的“意识形态”局限，加上工业发展和福利社会的形成，造成了

独立性的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6]困境，或者说，造成了独立的公共领域在当代再度变成依附性

的公共领域的风险。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理解和阐释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的诞生、现状和未来，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是可

能的。这不仅意味着只有依靠辩证法的历史性和过程性观点才能把握公共性的历史形态和逻辑演进，

而且意味着只有借助辩证法在两极对立或矛盾中把握统一的实践智慧才能透视理性主体的内在缺陷，

以及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方式实现对主体性哲学的内在突破，为现代社会在价值多元主义和利益主体

多样化背景下立足主体间的交往逻辑和话语形式达成共识奠定规范性基础。 

形而上学的公共性是建立在蒙昧主义的权威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的公共性是建立在绝对化了的

理性主体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的公共性是建立在家庭、血缘和氏族之上的地域性的、有限的公共性或

局部的公共性，“人与人的依附性关系”的公共性。后形而上学的公共性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物质需

要基础上的松散的公共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公共性。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在

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称作后形而上学的公共性。 

后形而上学的公共性既拒绝将公共性的规范性奠基于对某种形而上学实体的信仰，包括理性主体

的形而上学信仰，也拒绝将公共性的规范性基础抛向某种非理性的生命体验和存在感受，而是沉入对

于理性主体行为方式的重新阐释，以期实现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基础和规范性根基的重构，是一种

追求超越实体形而上学宰制和理性形而上学狂妄的有限理性的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共识和政

治协商的公共性。这种基于价值共识和政治协商的公共性正是一种蕴含着辩证法的实践智慧的商谈政

治或政治商谈形态的辩证法的公共性。正如有学者所言：“这种商谈论模式的辩证性体现于形式与内

容的统一性。所谓商谈，是在社会公共领域的背景下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商谈是‘政治性’

的商谈，是对个人权利、权力及其合法性的沟通和对话，是‘讨价还价’，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社会物

质财富的分配模式。”[7] 

因此，在被称为其思想“浓缩”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哈贝马斯提出，后形而上学时代

的公共性只能是一种多元理性主体的话语对话和商谈共识。在这种对话和共识中，理性的同一性和多

元性两个向度实现了辩证的和解。“形而上学认为同一性凌驾于多元性，语境主义则认为多元性优先

于同一性，二者可以说是隐性伴侣。我通过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

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尽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但终究可以理解。”[8](139)可见，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达成理性共识的关键在于，多元主体可以通过语言

这一中介的沟通和交流来完成。语言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所承载的理性同一性

与形而上学同一性存在本质差别。语言的同一性是一种蕴含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辩证同一性，因为就

其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又表现为特殊性的东西。“语言中介里有一种微弱而且转瞬即逝

的理性同一性，这种理性同一性并不沉迷于一种超越特殊和个体的唯心主义普遍性当中而不能自拔。

‘一’和‘多’这个主题在本体论、心灵论和语言学当中表现为不同的范式。”[8](140) 

正是基于对语言沟通和交流所承载的辩证理性同一性的认识，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后形而上学

时代的理性共识必须以语用学意义上的理性对话为基础，只有如此，才能克服通过主体的绝对化来为

现代社会公共性奠基的黑格尔路径。这条路径将解决现代社会公共性中的“一”和“多”的矛盾诉诸

历史，不是从根本上克服和超越这个矛盾，而是将这个矛盾引到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加以掩盖。所

以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对构建理性主体的交往共同体何以可能的追问，回到对于主体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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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语言这一中介中实现了辩证的重构。只有在这种追问和重构中，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后形而上学

的辩证同一性，“这种同一不仅支持而且深化和促进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话语越多，意味着矛

盾和差异越多。共识越是抽象，分歧就越是多样。有了这样的分歧，我们就可以过上非暴力的生活” [8](163)。 

那么，以语言为中介的理性主体之间为何可以形成这样一种辩证的同一性呢？如何能够在形成共

识的同时又确保个体诉求的多元性呢？哈贝马斯指出，理解这个观点的关键在于强调这里的理性主体

不是“意识自我”，而是“道德自我”。“意识自我”总是强调自我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并相信可以通

过自己的力量就能够确证自身。但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我是不能完全拥有自我的，真正的自我

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和得到他者的承认中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因此，与意识自我不同，“道德自我

理解中的自我依赖于接受者的承认，因为它首先是作为对他者要求的反映而出现的。由于他者假定我

能够承担责任，所以我渐渐地使自己成为曾经和他者共同生活中的自我……这种自我具有一个主体间

的内核，因为作为其源泉的个体化过程贯穿了整个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网络”[8](191)。 

同时，强调在一种语言的互动网络中把握理性自我的存在方式，是否会走向结构主义对于主体性

的完全放弃呢？对此，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语用学重构与结构主义从语言规则系统

的角度将主体的语言和行为完全归为语法的基本结构和法则不同，它“把语言理解模式当作出发点，

并揭示出了自我意识、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等的‘自我’身上所具备的相互渗透的视角和相互承认的

结构，从而克服了主体哲学。认识上的自我关涉和实践上的自我关涉将被彻底解构，于是，传统的反

思哲学概念变成了主体间的认识、自由交往以及社会化个体等概念”[8](224)。可见，语用学意义上的主

体性重构虽然与结构主义一样都旨在克服主体性哲学，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放弃主体性的创造能力，而

且通过开显出语言及其运用中所蕴含的社会化向度，旨在重塑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个体自我。这个自我

在与他者的话语互动中既真实确证了自身的存在，也为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和协商机制的生

成奠定了新的规范性基础。“话语伦理学(Diskursethik)不仅要求从辩论必要的实际前提所包含的规范成

分中，获取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而且，这一准则本身就与实现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话语方式紧密相连。

因为，只要一切可能的当事人担负辩论参与者的角色，那么，他们是否表示赞同，就会制约规范的有效

性。这样，在涉及政治问题的道德内核时，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就依赖于公共辩论的实践机制。”[9] 

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公共性的合理性基础和规范性形式，实际上蕴含着“纵向”和

“横向”两条路径，即纵向意义上从思想史的维度把脉形而上学与公共性之间的纠缠关系，横向意义

上从主体性哲学的现代性困境及其克服路径角度为探索后形而上学公共性的可能形态奠定哲学基础。

在这样一种“纵向”和“横向”交汇的意义上，哈贝马斯尝试通过建构一种道德主体间的话语互动为

现代民主政治和共同体生活构建新的规范性根基。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

商谈理论》一书中，他强调“商谈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自 17 世纪以来诞生的“道德−实践”的自

我理解的一种重构，以期维护这种“道德−实践”自我理解的规范性内核，进而为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

和民主政治生活重建规范性基础[10]。然而，因为他始终将马克思从人的劳动活动及其所处的生产关系

探讨社会公共性的路径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路径相混淆，所以他的公共性思想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

治哲学理论家们一样，走的都是一条脱离了对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理性主义建构的路径。正如有

学者所言：“无论是允许人们从自身可能陷入的最差处境出发构建社会的公正原则，还是将社会公正

原则的形成寄托于不同处境人们之间的充分协商，这些理论都强调了人们的理性思维，认识活动在构

筑合理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似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正义与否，取决于人们的理性认识。”[11]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哈贝马斯没有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且其辩证法思想也存在着理论局限，但是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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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的理论体系中却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他对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考察，对

于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本质及其内在超越路径的分析，对于现代道德哲学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回

应，以及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福利社会所面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及其蕴含的公共性问题的透视，都

贯彻着一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不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也不是一

种反形而上学的非同一性逻辑，而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主体间交往和价值共识的逻辑。哈贝马斯的辩

证法思想是对辩证法作为在对话中寻求共识的实践智慧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在道德政治、政治哲学等规范性哲学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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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bermas’ dialectic thought is contained in his post-metaphysical modernity theory. If the 

metaphysics of the subject is the axis of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n Habermas,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principle of modernity, constructs the post-metaphysical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with the discourse negoti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subjects as the connotation. 

Taking moral dialogue and political negotiation between inter-subjec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Habermas 

fulfilled the pragmatic turn of dialectics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alectic theoretical form from 

the truth logic serving metaphysics to the practical logic seeking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The 

post-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 of dialectics by Habermas is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dialectics in seeking consensus in dialogue, deepens the research of modernity of dialectics, and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diale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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